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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遠距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辦法 

114.01.02 第 103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教師投入遠距教學、提升數位教材品質

與班級經營成效，且具優良表現或傑出成果者，特訂定「中原大學遠距教

學特優教師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具有下列條件，得經推薦評審獎勵之： 

一、 於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以下簡稱各推薦單位）推薦時，

在本校教學滿三年者。 

二、 遠距教學課程之數位教材及經營策略具創新與精進，且有傑出教學成

果者。 

三、 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學業者。 

四、 切實遵守學校有關教學之規定者。 

第  三  條  遠距教學特優教師名額之計算，以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之專任教師為基準，

每滿二十五名得遴選一名（餘數四捨五入）。 

第  四  條  獲獎教師均各發給「遠距教學特優教師」獎狀乙紙及獎金。 

前項獎金之額度，得由數位教育發展處依當年度預算調整，並與遴選結果

一併公告獎金金額於各單位。其核定獎金後，如於支領期間離職者本獎金

自動停止，惟屆齡退休或特殊狀況經遠距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通

過送校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遠距教學特優教師獲獎以三次為限。第三次獲獎者除頒給獎座乙座外，並

登錄其優良事蹟永久陳列於校史室。 

獎狀與獎座於公開場所表揚及頒發。 

凡經各單位推薦但未獲選為遠距教學特優教師者，頒給「遠距教學優良教

師」獎狀乙紙。 

遠距教學特優教師獲選後二年內或獲選三次後不再接受推薦為候選人。 

第  五  條  本校設遠距教學特優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十九

至二十一人，負責審議候選人資格及遠距教學優良事蹟。 

前項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就曾獲選遠距教學特優教師、遠距教學優良教

師、曾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教師或具遠距教學專業之教師

（以下簡稱「專業遠距教師」）聘任之。其中曾獲遠距教學特優教師或曾通

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教師須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為原

則。數位教育發展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評審委員會之召集人。 

委員同時為被推薦候選人時，應另行聘任。 

第  六  條  各推薦單位設遴選委員會，委員七至十三人，負責審議遠距教學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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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薦參與全校性遠距教學特優教師相關事宜。 

前項委員任期一年，由各推薦單位主管聘任之。各推薦單位主管為當然委

員，並擔任遴選委員會之召集人。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含半數以上之專業遠距教師，且應含推薦單位外專業

遠距教師至少一人為原則。 

第  七  條  各推薦單位遠距教學優良教師名額之計算，以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之專任教

師人數為基準，每滿十五名得推薦一名（餘數四捨五入）。 

第  八  條  遠距教學特優教師之遴選每學年舉辦一次，作業程序如下： 

一、 各推薦單位應於每年公告截止日期前，審查遠距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

之資格與相關資料，並依規定名額推薦遠距教學優良教師參與全校性

遴選。 

二、 各推薦單位除提送遴選過程說明及推薦資料表（每位一份）外，並敦

請被推薦教師製作提供下列相關資料送評審委員會： 

(一) 代表課程：前二學期之遠距教學課程經營成果論述及教學經營佐

證（1,000字左右）。曾獲教學特優之代表課程，不得再次作為代

表課程。若課程為二位以上教師合開，僅可推派一位授課教師，

且須敘明其教學貢獻度。 

(二) 參考課程：被推薦前二學年之遠距授課課程科目、遠距教學課程

評鑑結果、教務處教學評量結果與修課學生意見彙整。 

(三) 參考資料：在數位教學上具有傑出成果之各項例證。 

三、 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六月完成遠距教學特優教師評審，除審查各項書

面資料及遠距教學平臺資料外，亦得採取訪談、徵詢相關人員及曾被

授課學生之意見，並得與被推薦教師晤談審查。評審結果報請校長核

定。 

四、 曾獲獎為遠距教學特優教師者，再經推薦時，應提出符合下列任一項

之具體成果： 

(一) 獲得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者，且為教育部審查結果之有

效期限內之課程。 

(二) 出版數位教學有關之教科書。 

(三) 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之數位教學研究論著。 

(四) 推選為政策性大規模磨課師（MOOCs）課程。 

前項第四款之成果應為前一次獲獎後完成者。 

第  九  條  各推薦單位依遴選條件推薦候選人，遴選程序中應明列下列要件： 

一、 被推薦教師前二學期之數位教育發展處遠距教學課程評鑑結果，或通

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並於認證效期內開設為遠距教學課程之

紀錄。 

二、 被推薦教師前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務處教學評量結果。 

三、 單位內教師及行政人員之整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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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評審委員會及遴選委員會之教師推薦，依下列方式行之： 

一、 會議應由召集人主持會議，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各委員會

互選一人擔任之。 

二、 委員均應親自出席會議。 

三、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得通過。 

四、 投票以無記名方式為之。 

第 十一 條 獲選為遠距教學特優及優良教師者應參與及推動數位教育發展處規劃之

教學發展相關之觀摩與研討活動，以協助提升本校數位教學品質。 

遠距教學特優教師須於公布獲獎後四個月內，提供遠距教學課程經營論述

一篇及參與攝影棚錄製之獲獎心得影音專訪，送交數位教育發展處於校內

網頁分享；並於次學期提供遠距教學諮詢服務，供本校教師精進數位教材

品質與班級經營成效。 

第 十二 條 獲獎教師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得安排公開陳列。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